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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10276号
朱伟琳：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诉被告朱伟琳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102民初10276号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2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
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二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4817号

路志辉、焦晓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有车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102民初4817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4822号

韩兵、杨群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102民初4822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215号

蒋掌南、杭州安力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金文波与被告蒋掌南、杭州安力出行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
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于2021年9月3日判决，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
司浙江分公司依法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各方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510号

陈东东、潘素丹：本院受理原告王轶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65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759号

刘秀兰：本院受理原告王青华诉你方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
民初67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255号

陈朋：本院受理原告朱继祥与被告陈朋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
7255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251号

杭州城易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宝益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被告杭州城易家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7251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918号

赖秀金：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与被告赖秀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691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167号

楼锋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
开元支行与被告楼锋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616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483号

杭州迅猛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京威
凰动漫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迅猛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3483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520号

陈棋：本院对原告高勤勇与被告陈棋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
35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棋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高勤勇款项200000元及利息损
失(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陈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
付原告高勤勇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184元,由被告陈棋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011号

周晓红：本院对原告徐丽诉被告周晓红委托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浙0108民初401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末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693号

龚鹏林：本院受理浙江众库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龚
鹏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2月22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758号

上海携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浙江言谱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谱锋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脸谱
控股有限公司、杭州习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赞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山外山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携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浙江言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谱锋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脸谱控股有限公司、杭州习昊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赞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2月21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821号

南京环欧良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王勇、刘凯：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环欧良居信息咨询有公司诉被告南京环欧良居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王勇、刘凯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2月22日上午9:3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097号

抚顺正钰隆化工有限公司、辽宁中鸿华盛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玉红诉被告抚顺正钰隆化工有限公
司、辽宁中鸿华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3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158号

吴松林：本院受理原告王章诉被告吴松林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3月3日上午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247号

抚顺正钰隆化工有限公司、辽宁中鸿华盛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柳学聪诉被告抚顺正钰隆化工有限公
司、辽宁中鸿华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3月4日上午10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257号

杭州启童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秦靓诉被告杭
州启童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
月3日上午10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262号

森朴(杭州)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胡波林：本院爱
理原告王恩虎诉被告森朴(杭州)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胡波林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月1
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4801号

郑晓荷：本院受理原告冯志金与被告郑晓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
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0万元(大写：壹拾万圆整)，并支付
原告相应的借款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千分之五
即年利率6%自2018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暂算至2021年8月31日为人民币17500元)；2.请求判
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
行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2月23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4889号

徐凤啸（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35号）：本
院受理原告朱碧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原告举证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公民代理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44026
元；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25日14
时30分在本院义蓬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
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3387号

胡发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胡发佳信用卡纠纷一案，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27民初33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胡发佳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丰收贷记卡透支本金9852.8元、截至2021年7
月31日的利息856.31元，以及自2021年8月1日起至实际
还款日止按未还本金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二、驳
回原告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2
元，由被告胡发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民再36号

吴云、徐锐锐、徐俊、徐波波、宁波霞辉集装箱运输有限
公司：本院审理的二审上诉人吴云、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二审被上诉人徐锐锐、徐俊、徐波波、张少
文、姚先兵、宁波人丰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齐中华、宁波霞辉集装箱运输有限
公司、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民再3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浙02民终372
号民事判决及宁海县人民法院（2015）甬宁民初字第1040号
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宁海县人民法院重审。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922号

叶晓明（公民身份号码3325281980****0812）：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东门支行与
被告叶晓明、陈牡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492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095号

陈峰（公民身份号码3308211987****0216）：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与被
告陈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909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870号

赵生华（公民身份号码：320703********0537）：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赞美吉草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浙
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赵生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68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生华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赞美吉草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货款499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6月3日起至实际
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宁波市
赞美吉草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减半收取的
案件受理费4725元，由原告宁波市赞美吉草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负担391元，由被告赵生华负担4334元；财产保全
申请费3345元，由原告宁波市赞美吉草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负担330元，由被告赵生华负担3015元。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800号

张清华（公民身份号码：3505821985****201X）：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石碶豪顺石材经营部诉被告张
清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8000元
及相应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1年2月2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827号

罗小勇（公民身份号码：5227311987****8657）：本
院受理的原告闫光兵诉被告罗小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
告归还原告欠款305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2月2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403号

曹万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与被告曹万飞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4403号民事起诉状
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
督卡、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2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261号

周万英：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域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
被告周万英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小转普）、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

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24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破36号

本院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1年11月29日裁定受理宁波保税区曼斯特化工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市鄞州红球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为管理人。宁波保税区曼斯特化工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22年2月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泰康中路666号迪趣大厦11楼1108
室;邮政编码:315000；联系人:周伟;电话:13957818570),应
当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宁波保税区曼斯特化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宁波保税区曼斯特化工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2年2月17日下午2时00分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西路187号)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如因疫情管控原因,将另行通知采用网络
等开会方式。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249号

张秉涛（公民身份号码：6204231991****2810）：
本院受理原告强文平与被告张秉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
初62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秉涛应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强文平借款76560
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支付相应利息（自2021年6月10日起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714元，减半收
取857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张秉涛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049号

吴红艳（公民身份证：3412261992****5280）：本
院受理原告韩丹丹与被告吴红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对
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现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5090.6元，并按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占有期间的利息；2、被告承担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
并定于2022年2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114号

姚建刚（公民身份号码：3208251971****179X）：
本院受理原告许军仕与被告姚建刚民间借贷权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立即归还
15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
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2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933号

刘海生（公民身份号码：3208821997****3839）：
本院受理原告李家虎与被告刘海生民间借贷权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
告支付借款7000元及利息；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的。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2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410号

张金成（公民身份号码：2202821984****
4138）：本院受理原告李跃强与被告张金成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
被告支付17300元利息，并按LPR计付自起诉之日起
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16日

8时4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838号

喻海琼：本院受理原告朱昌成与被告喻海琼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283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喻海琼返还原告朱昌成借款本金100000
元，并支付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30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朱昌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300
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被告喻海琼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喻海琼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朱昌成。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609号

鲁敏瑞：本院受理原告代汉水与被告鲁敏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211民初260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鲁敏瑞返还原告代汉水借款1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元，由被告鲁敏瑞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鲁敏瑞负担，此款
由原告代汉水预付，被告鲁敏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直接支付原告代汉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423号

刘玉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环城商
务服务部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
242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刘玉平支付原告宁
波市镇海区招宝山环城商务服务部定作款23122元，并
赔偿原告自2021年6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
23122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378元，减半收取189元，由被告刘玉
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刘玉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直接支付原告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环城商务服务部。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6635号

张亮：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21日
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419号

钱遵义：本院在审理原告宋军军诉被告钱遵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日起60日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25
日上午9时在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6209号

杨德伏：本院受理原告何社玲诉被告杨德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4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7955号

俞登唐（公民身份号码341181198410236411）：本
院受理原告象山龙韵建材经营部与被告左德朝、俞登唐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一、判令俩被告立即
支付原告尚欠材料款13000元，并支付原告从2021年8
月16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给付日的资金占用期间的
债务利息；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代
理费用3000元人民币；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25民初7955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之
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22日上午9时在象
山县人民法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